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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30多万字的《忻城县土地志》付梓即将问世了，这是忻城人民的一件大

喜事。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改革开放

以来，勤劳纯朴的忻城人民，从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出发，十分珍惜和合理利

用每一寸土地，切实地担当起保护耕地的历史责任，为全县的可持续发展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尤其1986年忻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全县的地政、地籍

管理更加规范科学，耕地的保护、利用等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o

《忻城县土地志》按详今略古，由远及近的方法，纵贯古今，综述历史，

客观地记述了全县的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尤其详细记述了全县

土地利用和耕地保护的情况。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

实用性，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为研究忻城县土地开发、保护、利用的历史和

现状，提供了重要史料。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鉴古知今，着眼未来o《忻城县土地志》的出版面

世，将对忻城县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在此谨对县土地管理局

和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为编写《忻城县土地志》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衷心感

谢。是为序。

忻城县县长李家坤

一九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

地记述忻城县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o
’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记事上限溯源事物发端，下限至1997年

止，个别内容适当下延。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组成。采用述、记、志、图、表、

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写始末。

四、本志中的“解放前(后)”一词，是指1949年11月27日忻城县境解

放前(后)o

五、本志记年、计量单位、汉字简化、行文，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

暂行办法》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标准。

六、本志资料来源有据，一般不注明出处。





·忻城县土地志·

为7555．5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为1300。1600毫米，降雨日数为160天左右。

由于一年中降雨分配很不均匀，80％左右集中在4—9月份，形成明显的干湿

季节。春、秋两季易早，夏季易涝。

忻城名胜古迹较多，莫氏土司衙署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群古

色古香，整体布局严谨，具有浓厚的壮族特色和独特的明代建筑风格。

忻城县水陆交通便利，公路国道322、323线在县境内交汇。红水河流经

县境56公里，有9个码头停泊船只，150吨机帆船四季通航，可直达梧州、广

州。全县通讯设施发达，13个乡镇和部分村委通了程控电话，县城、欧洞乡、

大塘镇先后开通移动电话。电力能源充足，距县城17公里的恶滩水电站，装

机容量为6万千瓦，年发电量3亿度o 199r7年底实现了全县村村通电o

1995年全县实现了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19sr7年有4个乡镇基本实现

了九年义务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县共有卫星电视

地面接收站躬个，有线电视用户达15080户。城乡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

和实施，基础设施步伐加快。

忻城县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而且分布极不平衡。南部乡镇山鼻较多，

梯田、梯地、台地和锅底型耕地占的比重大，人均占有量小。北部乡镇土地较

为肥沃，人均耕地占用量多o 1952年至1982年，县人民政府大力提倡造田造

地，耕地逐年增加，由1952年的46．31万亩增加到1982年47．10万亩o 1983

年后，有的乡村退耕还林、还牧，田改鱼塘和地改种果，加之国家基建和农民

建房占地等原因，耕地逐年减少，到195r7年末，实有耕地45．87万亩，其中

水田12．26万亩。旱地33．61万亩。分别比1952年和1982年减少O．44万亩和

1．5万亩。

在封建社会，忻城县的土地制度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以

土官为首的地主阶级手中。据史书记载，明弘治十年(14sr7年)，忻城降为土

县，自此，莫氏土司历明、清两朝世袭统管忻城县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第十九任土司莫绳武被撤，莫氏土司世袭统治历时409年后宣告结束。

莫氏土司统治忻城期间对原有的土地制度进行演绎和改革，使之形成了独

特的封建土地制度，即土司土地制度。在土地的管理上，他们根据需要设置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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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划分官田、官族田、土目田、役田、’兵田、民田、祭田等。土质肥、水利条件

好的田大多为官田，旱田、旱地多为兵田和民田。官田每年租给佃户耕种，收

获时缴谷租。官田可子承父业，世袭所有。据史料称，忻城土司官田为千亩左

右，年收租谷约10万斤。官族田即养膳田。土官的叔伯兄弟都享有官族田，

这些田大部分都租给佃户耕种，收获时缴谷租。官田、官族田、祭田作为土司

土地制度最显著的特征，都是直接服务于土司的政治统治o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结束。忻城土地制度经历

了50年代的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5个阶

段的演变，将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忻城县农村土

地先后实行农民自主经营、集体经营和联产承包责任制，90年代初逐步推行

农村宅基地和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的变化，顺应了时

代的发展，也赋予了土地勃勃生机o ’一

解放后，忻城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先后由县民政局、农村部、计划委员会、

县革委办公室等部门负责。由于土地管理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在改

革开放后日趋明显，为了使土地管理工作更适应改革开放，使之法律化、科学

化、规范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和1986年忻城

县土地管理局的成立，全县的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忻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大范

围、全方全、多媒体的立体交叉宣传，宣传的形式有群众性的山歌演唱，中小

学生征文比赛、电视专题讲座、宣传车到各乡镇巡回广播等。通过进行国情、

区情、县情的分析对比教育，使土地法规深入人心，提高了全县干部群众依法

使用土地和保护土地的意识o

随着宣传的深入。土地管理机构也不断健全。县土地管理局，局党组、二

层机构、执法队伍以及乡镇土地管理所相继成立，管理队伍不断扩大，土地管

理力度不断得到加强o

1988年至1994年，忻城县土地管理局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了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土地权属调查。土地权属调查历

时一年多，于1989年元月15日结束，全县共核实界线245条，签定乡镇级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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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城县土地志·

村界线协议书256份，按一定比例绘制界线协议书附图245份。土地权属调查

的圆满成功，对于减少全县的土地纠纷、维护安定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历时6年，是忻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卓有成效的工

作之一。通过调查查清了全县土地的数量、质量、分布和利用现状，为编制国

民经济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等提供了准确的土地资源数据。这次调查取得的成

果资料主要有：外业测绘航片603张，地形图123幅。

1997年8月，忻城县土地管理局着手进行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并于1998年元月完成。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忻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远规划，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及1996年10月完成

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为基本依据，根据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土地资

源条件，对各业用地需求量进行预测和综合平衡，对忻城县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促进全县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土地开发方面，忻城县土地管理局注重做好工业区、居民住宅小区、城

区道路建设的征地工作，使城镇建设迅速发展。

在土地保护方面，忻城县历来鼓励垦荒造林，保护土地，注重水利工程建

设，据统计从解放后到1997年，全县共投入水利工程建设资金7521万元，历

年累计新增灌溉面积13．33万亩，199r7年有效灌溉面积为14．85万亩。全县耕

地特别是水田得到有效的保护o 1975年12月至1976年2月，忻城县投入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对双胜河进行了改造，填河造田150多亩，排涝300多亩，改

善灌溉3176亩o 1983年，忻城县根据第三次土壤普查成果，按不同的成土母

质，进行土壤改良试验，提高了土壤肥力，增加了农作物产量o 1988年，忻

城县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听城莫氏土司衙署实行特殊保护o 1995年5

月，忻城县全面展开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工作，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面

积为762799．8亩，其中划为一级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面积为612716．7亩，

划为二级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面积为150083．1亩。同时还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设立永久性保护标志，落实专人管护。

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以后，对违法用地的清查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

1986年3月至1987年12月，全县以清查非农业生产用地为中心的清查整顿活

动。经过清查统计，全县个人违法占地违章建房和非法出卖转让土地总共

3734户，占地面积381．71亩，其中耕地210亩。属于擅自占用3634户，面积

354．78亩，越权审批84户，面积22．97亩，非法买卖租赁10户，面积3．12

亩，其他违法用地6户，面积O．84亩。二是清查干部“三违’’建私房o 1989

4



·概 述·

年8月至1991年11月，县清房工作历时两年，共清查干部、职工建私房438

户，总面积44335平方米。涉及处级以上干部59户，正、副科级干部76户，

一般干部228户，工人75户，共收取超标占地和违章违法建房罚款497025元。

三是清理整顿土地隐形市场o 1995年3月至同年10月间，共清理县城单位出

租门面404间，面积7236平方米，收取土地收益金123094元，出租金6300

元，税费5965元，收取土地抵押管理费2548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显得更加宝贵，全县土地的开发利用力度随之加

大。忻城县土地管理局的机构编制、工作职能、管理力度也相应增加。其内部

增设的股室，乡镇土地管理所人员的增编，均给全县土地管理工作提供了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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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城县土地志·

大事记

唐 代

贞观初(627～636年)，置忻城县为芝州治，州与县同置。是为置县之始，

属岭南道。

天宝元年(742年)改称忻城郡。

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芝州，治忻城县，1200户，人口5300人。

明 ，代

洪武初，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为2173顷43亩o

永乐十年(1412年)，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共3114顷42亩o

宣德七年(1432年)，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共3412顷67亩。

正统七年(1442年)，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共3477顷67亩。

景秦三年(1444年)，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共3499顷7亩o
’

天顺六年(1462年)，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共3588顷65亩o

明化八年(1472年)，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共3615顷54亩。

明弘十年(1492年)，忻城县有官民田地塘面积共2380顷20亩2分。

是年(1497年)，降忻城县为土县，由莫氏土官世袭统治忻城，全县的土

地归土官掌管o

莫氏土官统治忻城历明、清两朝400余年，其间，将县境土地分为官田和

民田两大类。官田是土官直接掌管，从官田中又分出官族田、兵田、佚田、祭

祀田、脂粉田、杂(马)草田等o

嘉靖元年(1572年)，忻城县官民田地塘面积为3628顷81亩o

6



·大事记·

清 代

乾隆十一年(1746年)，忻城县实征熟民田66顷96亩5厘。

中华民国 ．．

。

17年(1928年)2月22日，广西省政府批准忻城土县改为忻城县o

22年(1933年)，忻城县耕地面积为37．4万亩，人均耕地6．47亩o

23年(1934年)，忻城县成立县田粮管理处(科)，专管全县有关地政和

田赋征收事务o
“

30年(1941年)，忻城县根据广西省府的统一布置，由县田粮处具体组织

50多人对全县的土地进行丈量和编制地籍图。是年，全县土地总面积为328万
．--L．

田o 。

’

36年(1947年)，全县土地总面积为3238500亩，其中耕地面积为461478

亩。人口为104455人，人均耕地4．42亩o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一

．

～
一

《

1949年11月27日，忻城县解放o

1950年3月前，忻城县属武鸣专员公署。同年3月改属宜山专员专署。全

县设置3个行政区辖14个乡。第一区辖思练、石龙、安东、大塘、三寨、木

罗6个乡；第二区辖忻义、宁江、隆光、加仁、歧山5个乡；第三区辖新圩、

古万、果遂3个乡o
’

．

12月，忻城县成立土改委员会和人民法庭，具体指导全县的土改工作o

12月25日，县抽调土改工作队员164人(其中脱产干部37人，村积极分

子52人，其他人员72人)集中县城集训7天o t’一

1951年1月上旬，由中共宜山地委宣传部部长阮庆带领在县城集训的土改

工作队员赴宁江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o

7月，全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土改中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多余田地共

13363．3亩分配给农民o ，

1952年3月30日，中共忻城县委作出土改复查的决定，并于4月20日在

7



·忻城县土地志·

第一区(水寨、都乐、屏山、西隆、泮水、才够等村)搞试点o

9月，将宜山县管辖的欧洞、马泗、高僚、永合、五龙、龙图等6个乡，

土地面积368．66平方公里划归忻城县管辖。

12月30日，县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

迅速完成全县土改复查问题的决议》o

12月，将上林县管辖的古蓬、思吉、篮甲、安良、北更、马蹄等6个乡。

土地面积为669．92平方公里划归忻城县管辖。是时，全县共有9个行政区65

个乡o

1953年3月，全县土改复查结束，依法征收、没收土地13914亩分给贫雇

农o

1954年3月，在那满、泮水、古饶、兴木、板石、弄含、北娄、堡豆等

村、屯建立首批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归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使用o

1956年2月，将忻城县的波奉、．风朝、高山、福龙、永良、太平等6个乡

148个自然村划归都安瑶族自治县管辖，土地面积213平方公里o

．年底，全县共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21个，土地归高级社管理使

用o

、同年，将北更区龙门乡的内释村划归上林县管辖o

1958年8月，全县成立25个人民公社，土地属人民公社所有o

8月，忻城县改属柳州专区(1971年专区更名为地区)管辖至今o

9月，全县开展深翻改土运动，要求深翻耕地，不少耕地被深翻至2尺左

右，即所谓“深土晒太阳”o

1959年4月，全县人民公社的耕地实行园地化，平整土地，挖灌溉沟渠，

开机耕道，合理分区种植作物。

1976年3月，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会，会上，县委书记谢永人动

员全县开展“先治坡后治窝”的群众运动。会后，全县掀起兴修水利和砌墙保

土热潮o

1981年春，农村实行体制改革，全县农村逐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o

11月，中共忻城县委组织工作队到农村帮助生产队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和处理有关遗留问题o

1986年1月13日，县人民政府以忻政发[1986：]6号文件，发出《关于立

即制止和清理乱占强占耕地建房的通知》o同时成立各乡镇审批农房领导小组。

负责审批农民建房事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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